
招生學校系（組）、學程一覽表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聯絡電話 (08)7703202

傳真電話 (08)7740457

是否僅限選填
1系(組)、學程

[912301]屏東縣內埔鄉老埤村學府路1號(國立屏東科技大
學) https://www.npust.edu.tw 是

志願
代碼

招生系（組）、學程
招生
名額

志願
代碼

招生系（組）、學程
招生
名額

103001 農園生產系 10 103002 森林系 7

103003 水產養殖系 8 103004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15

103005 植物醫學系 7 103006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6

103007 食品科學系 1 103008 生物科技系 2

103009 材料工程系 20 103010 水土保持系 7

103011 土木工程系 2 103012 農企業管理系 3

103013 財務金融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3 103014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14

103015 獸醫學系 30 　 　 　

　 　 　 　 　 　

　 　 　 　 　 　

學校發展特色 其他相關資訊

本校教育目標為培育具「專業化、全人化、國際化」特質
之人才。在科技研發及推廣服務上，不僅配合地區之需求
，促進產業升級，更順應我國在21世紀國際競爭需求，積
極培育具國際觀，符合社會及國家發展需求之專業及管理
人才。

多元發展
四大特色定位：科技農業、生態產業、白金社會、藍色經
濟。
六大新興產業：精緻農業、醫療照護、生物科技、綠色能
源、觀光旅遊、文化創意。

充沛教資
農業、工程、管理、人文暨社會科學、獸醫、國際及達人
等七學院，各領域發展完整，學習資源豐富。教學卓越
，優化教育；典範科大，成效顯著。

引導就業
適時生涯發展規劃，建立正確之就業觀念與態度。提供多
家國內外知名企業界求才登記，加強媒合功能。

看見世界
來自50餘個不同國家外籍學生交流。30餘個國家共計141所
海外大學締結姐妹校合約。英國、印尼、泰國、加拿大、
越南等知名學府簽訂雙聯學位合作。

本校男、女生兼收，修業年限四年（獸醫學系五年）修
業期滿成績及格者，授予學士學位。

1.

本校訂有生活服務教育施行辦法，服務成績不及格者
，不得畢業。

2.

本校有訂定學生英（外）語文能力畢業門檻規定，通過
標準依本校「外語實務課程實施要點」規定辦理，通過
後始可畢業。

3.

為落實理論與實務並重，本校各系訂有校外實習必修課
程，部分科目課程將安排於寒暑假間實習。

4.

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供申請並配有網路設備，設施完
善；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另提供校外租屋資訊之服務。

5.

113學年度學雜費之繳納標準，依據教育部相關之規定辦
理。本校112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說明如下：
學雜費：農學院27340元、工學院27580元、管理學院、
人文暨社會科學院24000元、獸醫學院27340元、國際學
院27340元。

6.

本校受理就學貸款、獎學金及減免學雜費之申請，並提
供適當之工讀機會。

7.

獸醫學系:（1）未修畢大四（含）前之必修課程者，不
得修大五之必修課程。（2）大四升大五暑假，須校外實
習二個月，大五須至業界實習一學期。

8.

本校第二階段複試甄審項目有面試之系（學程）經濟與
文化不利的考生，招生報名優惠申請網址
：https://reurl.cc/dmy9ay。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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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系（組）、學程名稱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園生產系

學科能力測驗
成績採計方式

第二階段複試
評分項目

甄試總成績計算方式及同分參酌順序

甄試全部評分項目
占總成
績比率

同分
參酌順序

科目 權重 面試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面試

學科能力測驗加權平均成績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國文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自然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30%

40%

30%

---

---

1

2

3

4

5

志願代碼 103001 性別要求 未要求
國文 x1.00

英文 ---

招生名額 10
預計

複試人數
50

數學A ---

數學B ---

公告第二階段
複試通知

詳見「複
試說明」

第二階段
複試費

1000
社會 ---

自然 x1.00

網路上傳資格審查暨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及

繳費截止日期
113.5.7

學習
歷程
備審
資料

項目
上傳檔案
件數上限

A.修課紀錄
※應屆畢業生一律由就讀高中學校上傳；110學年度以後畢業生，一律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提

供；其餘畢業生者，一律自行上傳歷年成績單（PDF檔）

1件

第二階段複試日期 113.5.18 B.課程學習成果：B-1、B-2、B-3 3件

公告總成績日期 113.5.23 C.多元表現：C-2、C-3、C-4、C-5、C-7、C-8 6件

成績複查截止日期 113.5.24 D-1.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1件
公告錄取名單日期 113.5.30 D-2.學習歷程自述（含學習歷程反思、就讀動機、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1件

是否採備取制 是
D-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件

學歷證件（資格審查文件必繳項目） 1件

資格審查暨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

上傳說明

1.「學歷證件」為資格審查文件必繳項目，一律由申請生以PDF上傳。（請詳閱本簡章「壹、總則」資格審查必繳
資料規定）。
2.勾選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者，除申請生自行撰寫及上傳項目資料（D-1,D-2,D-3）須自行上傳外，其餘
資料以點選方式，同意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相關資料至報名校系（組）、學程作審閱。
3.未勾選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應屆畢業生，除A.修課紀錄外，其餘各項一律由申請生以PDF檔案上傳
；不具有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報名者，所有項目一律由申請生以PDF檔案上傳。

複試說明

1.「第二階段複試報名及繳費方式說明」、「總成績公告」及「正備取生名單公告」不另寄發紙本，通過第一階段篩選學生，請至本校網站[首頁] /
[招生專區] / [四技申請入學]項下查詢相關資訊。
2.第二階段複試採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及面試作業。
3.必繳資料缺件或不清楚會影響審查分數，請謹慎。
4.自傳（D-3），請以一頁A4大300字標準稿紙分頁親筆書（手）撰寫，完成後掃描成清楚的電子檔（PDF檔）上傳。
5.考生可將未列入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之資料，載明於其他有利審查資料中。

備註

1.須至業界實習一學期，無法配合者，宜慎重考慮報考本系。
2.就學期間需使用顯微鏡及具備辨識植物栽種各期生長色調與性狀之能力﹔以及實習課程，需具備在非平整土地
及叢密田林間行走移動之能力。多數實習操作課程都在戶外空曠環境，聽覺障礙者，如於配戴調頻助聽系統後
，可以聽到課程操作說明，即適宜報考。

校系（組）、學程名稱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森林系

學科能力測驗
成績採計方式

第二階段複試
評分項目

甄試總成績計算方式及同分參酌順序

甄試全部評分項目
占總成
績比率

同分
參酌順序

科目 權重 面試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面試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學科能力測驗加權平均成績
國文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英文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數學A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自然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50%
40%
10%
---
---
---
---

1
2
3
4
5
6
7

志願代碼 103002 性別要求 未要求
國文 x1.00

英文 ---

招生名額 7
預計

複試人數
50

數學A x1.00

數學B ---

公告第二階段
複試通知

詳見「複
試說明」

第二階段
複試費

1000
社會 ---

自然 x1.00

網路上傳資格審查暨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及

繳費截止日期
113.5.7

學習
歷程
備審
資料

項目
上傳檔案
件數上限

A.修課紀錄
※應屆畢業生一律由就讀高中學校上傳；110學年度以後畢業生，一律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提

供；其餘畢業生者，一律自行上傳歷年成績單（PDF檔）

1件

第二階段複試日期 113.5.18 B.課程學習成果：B-1、B-2、B-3、B-4 3件

公告總成績日期 113.5.23 C.多元表現：C-1、C-2、C-3、C-4、C-5、C-6、C-7、C-8 5件

成績複查截止日期 113.5.24 D-1.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1件
公告錄取名單日期 113.5.30 D-2.學習歷程自述（含學習歷程反思、就讀動機、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1件

是否採備取制 是
D-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件

學歷證件（資格審查文件必繳項目） 1件

資格審查暨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

上傳說明

1.「學歷證件」為資格審查文件必繳項目，一律由申請生以PDF上傳。（請詳閱本簡章「壹、總則」資格審查必繳
資料規定）。
2.勾選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者，除申請生自行撰寫及上傳項目資料（D-1,D-2,D-3）須自行上傳外，其餘
資料以點選方式，同意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相關資料至報名校系（組）、學程作審閱。
3.未勾選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應屆畢業生，除A.修課紀錄外，其餘各項一律由申請生以PDF檔案上傳
；不具有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報名者，所有項目一律由申請生以PDF檔案上傳。

複試說明

1.「第二階段複試報名及繳費方式說明」、「總成績公告」及「正備取生名單公告」不另寄發紙本，通過第一階
段篩選學生，請至本校網站[首頁] / [招生專區] / [四技申請入學]項下查詢相關資訊。
2.第二階段複試採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及面試作業，面試相關資訊請至本系網站
（https://forestry.npust.edu.tw/）查詢。
3.考生可將未列入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之資料，載明於其他有利審查資料中。

備註
1.須至業界實習一學期，且部分課程將安排於暑期授課，無法配合者，宜慎重考慮報考本系。
2.本系部分學習課程，需具顏色辦別能力、良好體能及移動能力，報考時請謹慎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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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系（組）、學程名稱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水產養殖系

學科能力測驗
成績採計方式

第二階段複試
評分項目

甄試總成績計算方式及同分參酌順序

甄試全部評分項目
占總成
績比率

同分
參酌順序

科目 權重 面試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面試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學科能力測驗加權平均成績

自然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國文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30%

40%

30%

---

---

1

2

3

4

5

志願代碼 103003 性別要求 未要求
國文 x1.00

英文 ---

招生名額 8
預計

複試人數
50

數學A ---

數學B ---

公告第二階段
複試通知

詳見「複
試說明」

第二階段
複試費

1000
社會 ---

自然 x2.00

網路上傳資格審查暨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及

繳費截止日期
113.5.7

學習
歷程
備審
資料

項目
上傳檔案
件數上限

A.修課紀錄
※應屆畢業生一律由就讀高中學校上傳；110學年度以後畢業生，一律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提

供；其餘畢業生者，一律自行上傳歷年成績單（PDF檔）

1件

第二階段複試日期 113.5.18 B.課程學習成果：B-1、B-2、B-3 2件

公告總成績日期 113.5.23 C.多元表現：C-1、C-2、C-3、C-4、C-5、C-7、C-8 3件

成績複查截止日期 113.5.24 D-1.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1件
公告錄取名單日期 113.5.30 D-2.學習歷程自述（含學習歷程反思、就讀動機、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1件

是否採備取制 是
D-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件

學歷證件（資格審查文件必繳項目） 1件

資格審查暨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

上傳說明

1.「學歷證件」為資格審查文件必繳項目，一律由申請生以PDF上傳。（請詳閱本簡章「壹、總則」資格審查必繳
資料規定）。
2.勾選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者，除申請生自行撰寫及上傳項目資料（D-1,D-2,D-3）須自行上傳外，其餘
資料以點選方式，同意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相關資料至報名校系（組）、學程作審閱。
3.未勾選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應屆畢業生，除A.修課紀錄外，其餘各項一律由申請生以PDF檔案上傳
；不具有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報名者，所有項目一律由申請生以PDF檔案上傳。

複試說明

1.「第二階段複試報名及繳費方式說明」、「總成績公告」及「正備取生名單公告」不另寄發紙本，通過第一階
段篩選學生，請至本校網站[首頁] / [招生專區] / [四技申請入學]項下查詢相關資訊。
2.第二階段複試採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及面試作業，面試相關資訊請至本系網站
（https://aqua.npust.edu.tw/）查詢。
3.考生可將未列入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之資料，載明於其他有利審查資料中。

備註
本系為培育水產養殖實務人才，課程安排有顯微鏡、儀器設備操作、養殖場、飼料廠等相關實務工作，須具有良
好之體能、移動能力、視覺、聽覺、口語表達能力、辨色力及人際互動溝通協調能力等、且能控管自身情緒。

校系（組）、學程名稱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學科能力測驗
成績採計方式

第二階段複試
評分項目

甄試總成績計算方式及同分參酌順序

甄試全部評分項目
占總成
績比率

同分
參酌順序

科目 權重 面試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面試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學科能力測驗加權平均成績

自然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40%

30%

30%

---

1

2

3

4

志願代碼 103004 性別要求 未要求
國文 x2.00

英文 ---

招生名額 15
預計

複試人數
75

數學A x1.00

數學B ---

公告第二階段
複試通知

詳見「複
試說明」

第二階段
複試費

1000
社會 ---

自然 x2.00

網路上傳資格審查暨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及

繳費截止日期
113.5.7

學習
歷程
備審
資料

項目
上傳檔案
件數上限

A.修課紀錄
※應屆畢業生一律由就讀高中學校上傳；110學年度以後畢業生，一律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提

供；其餘畢業生者，一律自行上傳歷年成績單（PDF檔）

1件

第二階段複試日期 113.5.18 B.課程學習成果：B-1、B-2、B-3 2件

公告總成績日期 113.5.23 C.多元表現：C-1、C-2、C-3、C-4、C-5、C-6、C-7、C-8 2件

成績複查截止日期 113.5.24 D-1.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1件
公告錄取名單日期 113.5.30 D-2.學習歷程自述（含學習歷程反思、就讀動機、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1件

是否採備取制 是
D-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件

學歷證件（資格審查文件必繳項目） 1件

資格審查暨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

上傳說明

1.「學歷證件」為資格審查文件必繳項目，一律由申請生以PDF上傳。（請詳閱本簡章「壹、總則」資格審查必繳
資料規定）。
2.勾選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者，除申請生自行撰寫及上傳項目資料（D-1,D-2,D-3）須自行上傳外，其餘
資料以點選方式，同意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相關資料至報名校系（組）、學程作審閱。
3.未勾選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應屆畢業生，除A.修課紀錄外，其餘各項一律由申請生以PDF檔案上傳
；不具有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報名者，所有項目一律由申請生以PDF檔案上傳。

複試說明

1.「第二階段複試報名及繳費方式說明」、「總成績公告」及「正備取生名單公告」不另寄發紙本，通過第一階
段篩選學生，請至本校網站[首頁] / [招生專區] / [四技申請入學]項下查詢相關資訊。
2.第二階段複試採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及面試作業，面試相關資訊請至動物科學與畜產系網站
（http://ansc.npust.edu.tw）查詢。
3.考生可將未列入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之資料，載明於其他有利審查資料中。

備註

1.本系有必修實習課程，於牧場實習系列課程需與大型動物直接互動，需操作大型機具，操作時具有一定危險性
，需有能力即時移動身驅遠離危險。
2.就學期間需使用顯微鏡，需能準確、分辨、判斷、觀察動物之型態、構造、組成。
3.基於牧場生物安全，需防範人畜共通傳病之交叉感染。
4.畢業前須至業界實習，無法配合者，宜慎重考慮報考本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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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系（組）、學程名稱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植物醫學系

學科能力測驗
成績採計方式

第二階段複試
評分項目

甄試總成績計算方式及同分參酌順序

甄試全部評分項目
占總成
績比率

同分
參酌順序

科目 權重 面試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面試

學科能力測驗加權平均成績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英文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50%

30%

20%

---

1

2

3

4

志願代碼 103005 性別要求 未要求
國文 ---

英文 ---

招生名額 7
預計

複試人數
50

數學A ---

數學B ---

公告第二階段
複試通知

詳見「複
試說明」

第二階段
複試費

1000
社會 ---

自然 x1.00

網路上傳資格審查暨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及

繳費截止日期
113.5.7

學習
歷程
備審
資料

項目
上傳檔案
件數上限

A.修課紀錄
※應屆畢業生一律由就讀高中學校上傳；110學年度以後畢業生，一律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提

供；其餘畢業生者，一律自行上傳歷年成績單（PDF檔）

1件

第二階段複試日期 113.5.18 B.課程學習成果：B-1 3件

公告總成績日期 113.5.23 C.多元表現：C-1 3件

成績複查截止日期 113.5.24 D-1.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1件
公告錄取名單日期 113.5.30 D-2.學習歷程自述（含學習歷程反思、就讀動機、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1件

是否採備取制 是
D-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件

學歷證件（資格審查文件必繳項目） 1件

資格審查暨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

上傳說明

1.「學歷證件」為資格審查文件必繳項目，一律由申請生以PDF上傳。（請詳閱本簡章「壹、總則」資格審查必繳
資料規定）。
2.勾選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者，除申請生自行撰寫及上傳項目資料（D-1,D-2,D-3）須自行上傳外，其餘
資料以點選方式，同意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相關資料至報名校系（組）、學程作審閱。
3.未勾選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應屆畢業生，除A.修課紀錄外，其餘各項一律由申請生以PDF檔案上傳
；不具有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報名者，所有項目一律由申請生以PDF檔案上傳。

複試說明

1.「第二階段複試報名及繳費方式說明」、「總成績公告」及「正備取生名單公告」不另寄發紙本，通過第一階
段篩選學生，請至本校網站[首頁] / [招生專區] / [四技申請入學]項下查詢相關資訊。
2.第二階段複試採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及面試作業，面試相關資訊請至本系網站
（http://pm.npust.edu.tw/）查詢。
3.考生可將未列入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之資料，載明於其他有利審查資料中。

備註 本系部分學習課程，需具顏色辦別能力、良好體能及移動能力，報考時請謹慎評估。

校系（組）、學程名稱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學科能力測驗
成績採計方式

第二階段複試
評分項目

甄試總成績計算方式及同分參酌順序

甄試全部評分項目
占總成
績比率

同分
參酌順序

科目 權重 面試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面試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學科能力測驗加權平均成績

國文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50%

30%

20%

---

1

2

3

4

志願代碼 103006 性別要求 未要求
國文 ---

英文 x1.00

招生名額 6
預計

複試人數
50

數學A ---

數學B ---

公告第二階段
複試通知

詳見「複
試說明」

第二階段
複試費

1000
社會 ---

自然 ---

網路上傳資格審查暨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及

繳費截止日期
113.5.7

學習
歷程
備審
資料

項目
上傳檔案
件數上限

A.修課紀錄
※應屆畢業生一律由就讀高中學校上傳；110學年度以後畢業生，一律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提

供；其餘畢業生者，一律自行上傳歷年成績單（PDF檔）

1件

第二階段複試日期 113.5.18 B.課程學習成果：B-1、B-2、B-3、B-4 3件

公告總成績日期 113.5.23 C.多元表現：C-1、C-4、C-5、C-6、C-7、C-8 5件

成績複查截止日期 113.5.24 D-1.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1件
公告錄取名單日期 113.5.30 D-2.學習歷程自述（含學習歷程反思、就讀動機、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1件

是否採備取制 是
D-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件

學歷證件（資格審查文件必繳項目） 1件

資格審查暨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

上傳說明

1.「學歷證件」為資格審查文件必繳項目，一律由申請生以PDF上傳。（請詳閱本簡章「壹、總則」資格審查必繳
資料規定）。
2.勾選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者，除申請生自行撰寫及上傳項目資料（D-1,D-2,D-3）須自行上傳外，其餘
資料以點選方式，同意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相關資料至報名校系（組）、學程作審閱。
3.未勾選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應屆畢業生，除A.修課紀錄外，其餘各項一律由申請生以PDF檔案上傳
；不具有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報名者，所有項目一律由申請生以PDF檔案上傳。

複試說明

1.「第二階段複試報名及繳費方式說明」、「總成績公告」及「正備取生名單公告」不另寄發紙本，通過第一階
段篩選學生，請至本校網站[首頁] / [招生專區] / [四技申請入學]項下查詢相關資訊。
2.第二階段複試採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及面試作業，面試相關資訊請至本系網站
（https://wsd.npust.edu.tw/）查詢。
3.考生可將未列入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之資料，載明於其他有利審查資料中。

備註
本系部分學習課程需具顏色辦別能力、良好體能及移動能力；部分課程規劃將安排於暑期授課；
本系所有同學畢業前實務專題課程必須將學習成果展示於校內展及校外展各展演一次並參與當年度
實務專題競賽，如無法配合者，報考時請審慎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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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系（組）、學程名稱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

學科能力測驗
成績採計方式

第二階段複試
評分項目

甄試總成績計算方式及同分參酌順序

甄試全部評分項目
占總成
績比率

同分
參酌順序

科目 權重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學科能力測驗加權平均成績

自然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英文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60%

40%

---

---

1

2

3

4

志願代碼 103007 性別要求 未要求
國文 ---

英文 x1.00

招生名額 1
預計

複試人數
50

數學A x1.00

數學B ---

公告第二階段
複試通知

詳見「複
試說明」

第二階段
複試費

800
社會 ---

自然 x1.00

網路上傳資格審查暨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及

繳費截止日期
113.5.7

學習
歷程
備審
資料

項目
上傳檔案
件數上限

A.修課紀錄
※應屆畢業生一律由就讀高中學校上傳；110學年度以後畢業生，一律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提

供；其餘畢業生者，一律自行上傳歷年成績單（PDF檔）

1件

第二階段複試日期 --- B.課程學習成果：B-2、B-3 1件

公告總成績日期 113.5.23 C.多元表現：C-2、C-3、C-5、C-7、C-8 1件

成績複查截止日期 113.5.24 D-1.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1件
公告錄取名單日期 113.5.30 D-2.學習歷程自述（含學習歷程反思、就讀動機、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1件

是否採備取制 是
D-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件

學歷證件（資格審查文件必繳項目） 1件

資格審查暨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

上傳說明

1.「學歷證件」為資格審查文件必繳項目，一律由申請生以PDF上傳。（請詳閱本簡章「壹、總則」資格審查必繳
資料規定）。
2.勾選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者，除申請生自行撰寫及上傳項目資料（D-1,D-2,D-3）須自行上傳外，其餘
資料以點選方式，同意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相關資料至報名校系（組）、學程作審閱。
3.未勾選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應屆畢業生，除A.修課紀錄外，其餘各項一律由申請生以PDF檔案上傳
；不具有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報名者，所有項目一律由申請生以PDF檔案上傳。

複試說明

1.「第二階段複試報名及繳費方式說明」、「總成績公告」及「正備取生名單公告」不另寄發紙本，通過第一階
段篩選學生，請至本校網站[首頁] / [招生專區] / [四技申請入學]項下查詢相關資訊。
2.本系第二階段複試僅採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不辦理面試作業。
3.考生可將未列入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之資料，載明於其他有利審查資料中。

備註 操作實驗為本系學習重點，具有一定危險性，須有能力自行遠離危險。

校系（組）、學程名稱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

學科能力測驗
成績採計方式

第二階段複試
評分項目

甄試總成績計算方式及同分參酌順序

甄試全部評分項目
占總成
績比率

同分
參酌順序

科目 權重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自然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數學A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英文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學科能力測驗加權平均成績

---

---

---

40%

60%

1

2

3

4

5

志願代碼 103008 性別要求 未要求
國文 ---

英文 x1.00

招生名額 2
預計

複試人數
50

數學A x1.00

數學B ---

公告第二階段
複試通知

詳見「複
試說明」

第二階段
複試費

800
社會 ---

自然 x1.00

網路上傳資格審查暨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及

繳費截止日期
113.5.7

學習
歷程
備審
資料

項目
上傳檔案
件數上限

A.修課紀錄
※應屆畢業生一律由就讀高中學校上傳；110學年度以後畢業生，一律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提

供；其餘畢業生者，一律自行上傳歷年成績單（PDF檔）

1件

第二階段複試日期 --- B.課程學習成果：B-1、B-3 2件

公告總成績日期 113.5.23 C.多元表現：C-1、C-2、C-3、C-4、C-5、C-6、C-7、C-8 4件

成績複查截止日期 113.5.24 D-1.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1件
公告錄取名單日期 113.5.30 D-2.學習歷程自述（含學習歷程反思、就讀動機、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1件

是否採備取制 是
D-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件

學歷證件（資格審查文件必繳項目） 1件

資格審查暨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

上傳說明

1.「學歷證件」為資格審查文件必繳項目，一律由申請生以PDF上傳。（請詳閱本簡章「壹、總則」資格審查必繳
資料規定）。
2.勾選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者，除申請生自行撰寫及上傳項目資料（D-1,D-2,D-3）須自行上傳外，其餘
資料以點選方式，同意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相關資料至報名校系（組）、學程作審閱。
3.未勾選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應屆畢業生，除A.修課紀錄外，其餘各項一律由申請生以PDF檔案上傳
；不具有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報名者，所有項目一律由申請生以PDF檔案上傳。

複試說明

1.「第二階段複試報名及繳費方式說明」、「總成績公告」及「正備取生名單公告」不另寄發紙本，通過第一階
段篩選學生，請至本校網站[首頁] / [招生專區] / [四技申請入學]項下查詢相關資訊。
2.本系第二階段複試僅採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不辦理面試作業。
3.考生可將未列入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之資料，載明於其他有利審查資料中。

備註 實驗課程為本系學習重點，部分實驗須透過色彩判定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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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系（組）、學程名稱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學科能力測驗
成績採計方式

第二階段複試
評分項目

甄試總成績計算方式及同分參酌順序

甄試全部評分項目
占總成
績比率

同分
參酌順序

科目 權重 面試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面試

學科能力測驗加權平均成績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英文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40%

40%

20%

---

1

2

3

4

志願代碼 103009 性別要求 未要求
國文 ---

英文 ---

招生名額 20
預計

複試人數
100

數學A ---

數學B ---

公告第二階段
複試通知

詳見「複
試說明」

第二階段
複試費

1000
社會 ---

自然 x1.00

網路上傳資格審查暨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及

繳費截止日期
113.5.7

學習
歷程
備審
資料

項目
上傳檔案
件數上限

A.修課紀錄
※應屆畢業生一律由就讀高中學校上傳；110學年度以後畢業生，一律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提

供；其餘畢業生者，一律自行上傳歷年成績單（PDF檔）

1件

第二階段複試日期 113.5.18 B.課程學習成果：B-1、B-2、B-3 3件

公告總成績日期 113.5.23 C.多元表現：C-1、C-5、C-6、C-7、C-8 5件

成績複查截止日期 113.5.24 D-1.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1件
公告錄取名單日期 113.5.30 D-2.學習歷程自述（含學習歷程反思、就讀動機、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1件

是否採備取制 是
D-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件

學歷證件（資格審查文件必繳項目） 1件

資格審查暨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

上傳說明

1.「學歷證件」為資格審查文件必繳項目，一律由申請生以PDF上傳。（請詳閱本簡章「壹、總則」資格審查必繳
資料規定）。
2.勾選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者，除申請生自行撰寫及上傳項目資料（D-1,D-2,D-3）須自行上傳外，其餘
資料以點選方式，同意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相關資料至報名校系（組）、學程作審閱。
3.未勾選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應屆畢業生，除A.修課紀錄外，其餘各項一律由申請生以PDF檔案上傳
；不具有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報名者，所有項目一律由申請生以PDF檔案上傳。

複試說明

1.「第二階段複試報名及繳費方式說明」、「總成績公告」及「正備取生名單公告」不另寄發紙本，通過第一階
段篩選學生，請至本校網站[首頁] / [招生專區] / [四技申請入學]項下查詢相關資訊。
2.第二階段複試採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及面試作業，面試相關資訊請至本系網站
（https://materials.npust.edu.tw）查詢。
3.考生可將未列入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之資料，載明於其他有利審查資料中。

備註
1.本系另訂有英文畢業門檻，詳見本系網頁→表單下載→英語能力畢業門檻。
2.畢業前須至業界實習，無法配合者，宜慎重考慮報考本系。

校系（組）、學程名稱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水土保持系

學科能力測驗
成績採計方式

第二階段複試
評分項目

甄試總成績計算方式及同分參酌順序

甄試全部評分項目
占總成
績比率

同分
參酌順序

科目 權重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學科能力測驗加權平均成績

英文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國文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50%

50%

---

---

1

2

3

4

志願代碼 103010 性別要求 未要求
國文 ---

英文 x1.00

招生名額 7
預計

複試人數
50

數學A x1.00

數學B ---

公告第二階段
複試通知

詳見「複
試說明」

第二階段
複試費

800
社會 ---

自然 ---

網路上傳資格審查暨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及

繳費截止日期
113.5.7

學習
歷程
備審
資料

項目
上傳檔案
件數上限

A.修課紀錄
※應屆畢業生一律由就讀高中學校上傳；110學年度以後畢業生，一律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提

供；其餘畢業生者，一律自行上傳歷年成績單（PDF檔）

1件

第二階段複試日期 --- B.課程學習成果：B-1、B-3 2件

公告總成績日期 113.5.23 C.多元表現：C-1、C-3、C-5、C-6、C-7 2件

成績複查截止日期 113.5.24 D-1.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1件
公告錄取名單日期 113.5.30 D-2.學習歷程自述（含學習歷程反思、就讀動機、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1件

是否採備取制 是
D-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件

學歷證件（資格審查文件必繳項目） 1件

資格審查暨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

上傳說明

1.「學歷證件」為資格審查文件必繳項目，一律由申請生以PDF上傳。（請詳閱本簡章「壹、總則」資格審查必繳
資料規定）。
2.勾選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者，除申請生自行撰寫及上傳項目資料（D-1,D-2,D-3）須自行上傳外，其餘
資料以點選方式，同意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相關資料至報名校系（組）、學程作審閱。
3.未勾選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應屆畢業生，除A.修課紀錄外，其餘各項一律由申請生以PDF檔案上傳
；不具有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報名者，所有項目一律由申請生以PDF檔案上傳。

複試說明

1.「第二階段複試報名及繳費方式說明」、「總成績公告」及「正備取生名單公告」不另寄發紙本，通過第一階
段篩選學生，請至本校網站[首頁] / [招生專區] / [四技申請入學]項下查詢相關資訊。
2.本系第二階段複試僅採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不辦理面試作業。
3.考生可將未列入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之資料，載明於其他有利審查資料中。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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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系（組）、學程名稱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學科能力測驗
成績採計方式

第二階段複試
評分項目

甄試總成績計算方式及同分參酌順序

甄試全部評分項目
占總成
績比率

同分
參酌順序

科目 權重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學科能力測驗加權平均成績

數學A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國文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75%

25%

---

---

1

2

3

4

志願代碼 103011 性別要求 未要求
國文 x1.00

英文 ---

招生名額 2
預計

複試人數
50

數學A x1.00

數學B ---

公告第二階段
複試通知

詳見「複
試說明」

第二階段
複試費

800
社會 ---

自然 ---

網路上傳資格審查暨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及

繳費截止日期
113.5.7

學習
歷程
備審
資料

項目
上傳檔案
件數上限

A.修課紀錄
※應屆畢業生一律由就讀高中學校上傳；110學年度以後畢業生，一律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提

供；其餘畢業生者，一律自行上傳歷年成績單（PDF檔）

1件

第二階段複試日期 --- B.課程學習成果：B-1、B-2 2件

公告總成績日期 113.5.23 C.多元表現：C-1、C-2、C-3、C-5、C-6、C-8 6件

成績複查截止日期 113.5.24 D-1.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1件
公告錄取名單日期 113.5.30 D-2.學習歷程自述（含學習歷程反思、就讀動機、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1件

是否採備取制 是
D-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件

學歷證件（資格審查文件必繳項目） 1件

資格審查暨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

上傳說明

1.「學歷證件」為資格審查文件必繳項目，一律由申請生以PDF上傳。（請詳閱本簡章「壹、總則」資格審查必繳
資料規定）。
2.勾選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者，除申請生自行撰寫及上傳項目資料（D-1,D-2,D-3）須自行上傳外，其餘
資料以點選方式，同意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相關資料至報名校系（組）、學程作審閱。
3.未勾選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應屆畢業生，除A.修課紀錄外，其餘各項一律由申請生以PDF檔案上傳
；不具有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報名者，所有項目一律由申請生以PDF檔案上傳。

複試說明

1.「第二階段複試報名及繳費方式說明」、「總成績公告」及「正備取生名單公告」不另寄發紙本，通過第一階
段篩選學生，請至本校網站[首頁] / [招生專區] / [四技申請入學]項下查詢相關資訊。
2.本系第二階段複試僅採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不辦理面試作業。
3.考生可將未列入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之資料，載明於其他有利審查資料中。

備註
1.畢業前須修習實習課程。
2.本系學生於畢業前，應取得具公信力之語言測驗機構舉辦之外語能力測驗，其通過之標準請參閱本校外語實務
課程實施要點。

校系（組）、學程名稱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企業管理系

學科能力測驗
成績採計方式

第二階段複試
評分項目

甄試總成績計算方式及同分參酌順序

甄試全部評分項目
占總成
績比率

同分
參酌順序

科目 權重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學科能力測驗加權平均成績

自然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數學B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英文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70%

30%

---

---

---

1

2

3

4

5

志願代碼 103012 性別要求 未要求
國文 ---

英文 x1.00

招生名額 3
預計

複試人數
50

數學A ---

數學B x1.00

公告第二階段
複試通知

詳見「複
試說明」

第二階段
複試費

800
社會 ---

自然 x1.00

網路上傳資格審查暨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及

繳費截止日期
113.5.7

學習
歷程
備審
資料

項目
上傳檔案
件數上限

A.修課紀錄
※應屆畢業生一律由就讀高中學校上傳；110學年度以後畢業生，一律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提

供；其餘畢業生者，一律自行上傳歷年成績單（PDF檔）

1件

第二階段複試日期 --- B.課程學習成果：B-1、B-2 3件

公告總成績日期 113.5.23 C.多元表現：C-1、C-2、C-3、C-4、C-5、C-6、C-7、C-8 10件

成績複查截止日期 113.5.24 D-1.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1件
公告錄取名單日期 113.5.30 D-2.學習歷程自述（含學習歷程反思、就讀動機、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1件

是否採備取制 是
D-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件

學歷證件（資格審查文件必繳項目） 1件

資格審查暨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

上傳說明

1.「學歷證件」為資格審查文件必繳項目，一律由申請生以PDF上傳。（請詳閱本簡章「壹、總則」資格審查必繳
資料規定）。
2.勾選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者，除申請生自行撰寫及上傳項目資料（D-1,D-2,D-3）須自行上傳外，其餘
資料以點選方式，同意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相關資料至報名校系（組）、學程作審閱。
3.未勾選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應屆畢業生，除A.修課紀錄外，其餘各項一律由申請生以PDF檔案上傳
；不具有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報名者，所有項目一律由申請生以PDF檔案上傳。

複試說明

1.「第二階段複試報名及繳費方式說明」、「總成績公告」及「正備取生名單公告」不另寄發紙本，通過第一階
段篩選學生，請至本校網站[首頁] / [招生專區] / [四技申請入學]項下查詢相關資訊。
2.本系第二階段複試僅採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不辦理面試作業。
3.考生可將未列入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之資料，載明於其他有利審查資料中。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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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系（組）、學程名稱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學科能力測驗
成績採計方式

第二階段複試
評分項目

甄試總成績計算方式及同分參酌順序

甄試全部評分項目
占總成
績比率

同分
參酌順序

科目 權重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學科能力測驗加權平均成績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英文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數學B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60%

40%

---

---

1

2

3

4

志願代碼 103013 性別要求 未要求
國文 ---

英文 x1.00

招生名額 3
預計

複試人數
50

數學A ---

數學B x1.00

公告第二階段
複試通知

詳見「複
試說明」

第二階段
複試費

800
社會 ---

自然 ---

網路上傳資格審查暨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及

繳費截止日期
113.5.7

學習
歷程
備審
資料

項目
上傳檔案
件數上限

A.修課紀錄
※應屆畢業生一律由就讀高中學校上傳；110學年度以後畢業生，一律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提

供；其餘畢業生者，一律自行上傳歷年成績單（PDF檔）

1件

第二階段複試日期 --- B.課程學習成果：B-1、B-2 3件

公告總成績日期 113.5.23 C.多元表現：C-1、C-2、C-3、C-4、C-5、C-6、C-7、C-8 4件

成績複查截止日期 113.5.24 D-1.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1件
公告錄取名單日期 113.5.30 D-2.學習歷程自述（含學習歷程反思、就讀動機、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1件

是否採備取制 是
D-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件

學歷證件（資格審查文件必繳項目） 1件

資格審查暨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

上傳說明

1.「學歷證件」為資格審查文件必繳項目，一律由申請生以PDF上傳。（請詳閱本簡章「壹、總則」資格審查必繳
資料規定）。
2.勾選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者，除申請生自行撰寫及上傳項目資料（D-1,D-2,D-3）須自行上傳外，其餘
資料以點選方式，同意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相關資料至報名校系（組）、學程作審閱。
3.未勾選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應屆畢業生，除A.修課紀錄外，其餘各項一律由申請生以PDF檔案上傳
；不具有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報名者，所有項目一律由申請生以PDF檔案上傳。

複試說明

1.「第二階段複試報名及繳費方式說明」、「總成績公告」及「正備取生名單公告」不另寄發紙本，通過第一階
段篩選學生，請至本校網站[首頁] / [招生專區] / [四技申請入學]項下查詢相關資訊。
2.本系第二階段複試僅採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不辦理面試作業。
3.考生可將未列入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之資料，載明於其他有利審查資料中。

備註 本學程以全英文授課為主，並訂有英文與金融證照之畢業門檻。

校系（組）、學程名稱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學科能力測驗
成績採計方式

第二階段複試
評分項目

甄試總成績計算方式及同分參酌順序

甄試全部評分項目
占總成
績比率

同分
參酌順序

科目 權重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學科能力測驗加權平均成績

英文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自然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60%

40%

---

---

1

2

3

4

志願代碼 103014 性別要求 未要求
國文 x1.00

英文 x3.00

招生名額 14
預計

複試人數
70

數學A ---

數學B ---

公告第二階段
複試通知

詳見「複
試說明」

第二階段
複試費

800
社會 ---

自然 x1.00

網路上傳資格審查暨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及

繳費截止日期
113.5.7

學習
歷程
備審
資料

項目
上傳檔案
件數上限

A.修課紀錄
※應屆畢業生一律由就讀高中學校上傳；110學年度以後畢業生，一律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提

供；其餘畢業生者，一律自行上傳歷年成績單（PDF檔）

1件

第二階段複試日期 --- B.課程學習成果：B-1、B-2、B-3、B-4 3件

公告總成績日期 113.5.23 C.多元表現：C-2、C-3、C-4、C-5、C-7、C-8 10件

成績複查截止日期 113.5.24 D-1.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1件
公告錄取名單日期 113.5.30 D-2.學習歷程自述（含學習歷程反思、就讀動機、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1件

是否採備取制 是
D-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件

學歷證件（資格審查文件必繳項目） 1件

資格審查暨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

上傳說明

1.「學歷證件」為資格審查文件必繳項目，一律由申請生以PDF上傳。（請詳閱本簡章「壹、總則」資格審查必繳
資料規定）。
2.勾選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者，除申請生自行撰寫及上傳項目資料（D-1,D-2,D-3）須自行上傳外，其餘
資料以點選方式，同意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相關資料至報名校系（組）、學程作審閱。
3.未勾選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應屆畢業生，除A.修課紀錄外，其餘各項一律由申請生以PDF檔案上傳
；不具有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報名者，所有項目一律由申請生以PDF檔案上傳。

複試說明

1.「第二階段複試報名及繳費方式說明」、「總成績公告」及「正備取生名單公告」不另寄發紙本，通過第一階
段篩選學生，請至本校網站[首頁] / [招生專區] / [四技申請入學]項下查詢相關資訊。
2.本系第二階段複試僅採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不辦理面試作業。
3.考生可將未列入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之資料，載明於其他有利審查資料中。

備註
1.本系課程皆以英文授課。
2.畢業資格：於畢業前須通過全民英檢中級檢定或其他同等級之相關英文檢定考試並取得證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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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系（組）、學程名稱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獸醫學系

學科能力測驗
成績採計方式

第二階段複試
評分項目

甄試總成績計算方式及同分參酌順序

甄試全部評分項目
占總成
績比率

同分
參酌順序

科目 權重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學科能力測驗加權平均成績

英文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自然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數學A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國文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50%

50%

---

---

---

---

1

2

3

4

5

6

志願代碼 103015 性別要求 未要求
國文 x1.00

英文 x2.00

招生名額 30
預計

複試人數
150

數學A x1.00

數學B ---

公告第二階段
複試通知

詳見「複
試說明」

第二階段
複試費

800
社會 ---

自然 x1.00

網路上傳資格審查暨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及

繳費截止日期
113.5.7

學習
歷程
備審
資料

項目
上傳檔案
件數上限

A.修課紀錄
※應屆畢業生一律由就讀高中學校上傳；110學年度以後畢業生，一律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提

供；其餘畢業生者，一律自行上傳歷年成績單（PDF檔）

1件

第二階段複試日期 --- B.課程學習成果：B-1、B-2、B-3 1件

公告總成績日期 113.5.23 C.多元表現：C-1、C-2、C-3、C-4、C-5、C-6、C-7、C-8 6件

成績複查截止日期 113.5.24 D-1.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1件
公告錄取名單日期 113.5.30 D-2.學習歷程自述（含學習歷程反思、就讀動機、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1件

是否採備取制 是
D-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件

學歷證件（資格審查文件必繳項目） 1件

資格審查暨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

上傳說明

1.「學歷證件」為資格審查文件必繳項目，一律由申請生以PDF上傳。（請詳閱本簡章「壹、總則」資格審查必繳
資料規定）。
2.勾選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者，除申請生自行撰寫及上傳項目資料（D-1,D-2,D-3）須自行上傳外，其餘
資料以點選方式，同意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相關資料至報名校系（組）、學程作審閱。
3.未勾選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應屆畢業生，除A.修課紀錄外，其餘各項一律由申請生以PDF檔案上傳
；不具有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報名者，所有項目一律由申請生以PDF檔案上傳。

複試說明

1.「第二階段複試報名及繳費方式說明」、「總成績公告」及「正備取生名單公告」不另寄發紙本，通過第一階
段篩選學生，請至本校網站[首頁] / [招生專區] / [四技申請入學]項下查詢相關資訊。
2.本系第二階段複試僅採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不辦理面試作業。
3.考生可將未列入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之資料，載明於其他有利審查資料中。
4.非應屆畢業生者，一律自行上傳歷年（含最後一學期）成績。

備註

特別聲明：1.未修畢大四（含）前之必選修課程者，不得修大五之必修課程。2..大五須至業界實習一學期，且大四升大五的暑假
亦須校外實習二個月，無法配合者，宜慎重考慮報考本系。3.本系為醫療相關學系，學生須具備醫學專業知識、醫療技能與人文
素養。因課程學習需要，學生於學期間需使用顯微鏡、色彩判定、病症判定、大體解剖、巡房、與病患及醫療團隊溝通、建立醫
生畜主關係等，為判定動物患病，各項感官皆需較為敏銳；因此，必須具有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具口語表達、溝通能力，需
久站、運用肢體操作儀器、能迅速移動，具人際互動溝通協調能力、能控管自身情緒，相當之抗壓能力；學生畢業後將進入醫院
治療及照顧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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